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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（一）適法性：右至左之校名，調整為左至右；
（二）辨識性：「興」似「央」，以篆草體例調整；
（三）精簡性：藍、銀、金、白四色，整合為金、白色；
（四）紀念性：突顯創校百年，加入1919。

現有校徽 調整校徽



歷史情感

保留傳統理念與精神

突顯與時俱進之發展

結合歷史並嶄新呈現

尊重原有主結構；三角形、齒輪、

校名字體



形象專業
提升辨識度與強化整體形象

「興」似「央」，酌以篆草體調整

保留原有金、白色

金色象徵「精」、「勤」

白色象徵「樸」、「誠」



校務透明
民國94年1月，行政院公布「公文書

橫式書寫使用原則」，明定橫式書

寫應由左至右。

原有校徽，於民國61年經行政會議、

校務會議通過後採用。

此次循原有程序，同時舉辦校園說

明會，凝聚最大公約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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